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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立法的“政策之窗”何以开启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政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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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终身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这迫切需

要一部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来搭建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之间贯通的立交桥,保障公

民学习权利。 多源流理论为政策的建立过程和内在机理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分析

我国终身教育立法具有较强的适切性。 采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终身教育政策的演变历

程,问题源流凸显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国家层面终身教育法的缺位

和地方立法的片面化理解与昭示性强等问题;在政策源流中,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积

极提出立法提案、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已有法规政策及地方立法重组等,都积极推动立法进

程;在政治源流中,党对教育公平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的追求以及公众强烈的学习需求为终

身教育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我国终身教育政策在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实现三源流耦

合,历经 3 个阶段的变迁,呈现出问题源流先导、政治源流主导、政策源流积极推动的特

点。 终身教育立法的政策之窗开启,仍需在宏观上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理顺

各级教育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在中观实践层面上,迫切需要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来保障终身教

育各项实践的规范运行;在微观立法层面上,以政策企业家的推动、相关政策的外溢与地方

立法等推动国家层面终身教育立法。
关键词: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立法;多源流理论;政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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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哲学都体现了全民教育、教育公平和贯穿人一生

的学习的思想。 尤其是工业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成人教育的发展促使终身教育的理

念深入人心。 法国成人教育学者朗格朗正式提出“终身教育”概念,认为终身教育是为人的一生不断

提供教育与训练的构造,是人们通过各种形态的自我教育达到真正最高水准的自我发展的有效手

段[1] ,其目标是完善人格和人性,提升全民素质[2]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 、经合组织[4] 和欧盟[5] 三大

组织都积极倡导终身教育,很多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颁布终身教育相关法律。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从成人教育推进到继续教育,2021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

要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但我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部国家层面的专门的终身教育

法律,原因可以归为两个方面:理论上,终身教育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存在含义指向不清、概念模糊、
交叉和重叠现象严重等问题,如“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概念之争导致在实践中是立“教育法”还

是“学习法”长期困顿①,政府文件中多处存在“建立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两个体系的表

述,终身学习体系的定位不够明确;实践上,存在终身学习资源供需不平衡、各种教育形式壁垒严重、
多部门管理主体责任不清、成果认证与转换存在壁垒、教育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6] 。 教育立法是推

进教育法治建设的基础,对推进我国教育立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学习权利有

着重要的作用。
   

政策制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被称为“有组织的无序”。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者约翰·
W. 金登更关注它的“有组织性”,他历时 4 年,在大量的访谈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源流理

论。 多源流理论识别出了政策制定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3 条主要溪流,加上政策企业

家②在一个关键时间点推动三源流耦合,从而开启了“政策之窗” [7]18-20。 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的倡导

者提出其最得意的问题解决办法的机会,是根据给定的动议而采取行动的机会,它们敞开的时间很短

暂,如果错过一次机会,就必须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这一理论为分析建立议程的过程和内在机理

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 多源流理论广泛应用

于政策研究和决策,如分析学前教育立法进程[8] 、网络教育政策变迁[9] 、欧盟终身学习政策[10] 等。 应

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终身教育政策演变具有较强的适切性,为推动我国终身教育立法进程和终身

学习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问题源流:立法的决策依据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认为,在决策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哪些问题

可以成为政策[11] 。 问题源流是指能引起决策层注意的问题,被识别为真实的和重要的问题能够在政

府议程上获得显著地位[7]107-109。 终身教育立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人口结构变化凸显了学习资

源的供需矛盾、国家层面立法缺位带来的实践困惑以及地方立法昭示性强、可操作性低等问题。
(一)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老龄化严重、进城务工人员明显增多和高等

教育的需求增加。 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学习需求的巨大变化,教育资源供不应求。
   

1. 我国老龄化加速,老年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18. 7%,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3. 5%。 65 岁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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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研究不对“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概念做严格的区分,主要从立法的角度统称为终身教育立法。 在引
用文献时,为保证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将保留原表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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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主要指政策变迁的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



口占比即将达到联合国 14%的深度老龄社会标准[12] ,这一比例在“十四五”期间将继续上升。 另外,
“数字鸿沟”普遍存在,我国还有 1. 5 亿未触网的老年数字“难民”。 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学习需求

的日益增加,但目前我国老年大学在校学员数仅占老年人口的 4%,远低于《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预期的 20%。 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熬夜排队、座位秒空等现象已在多地上演[13] 。

   

2. 大量劳动力转移迫切需要职业技能培训
   

2019 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总量达到 2. 91 亿人[14] ,比上一年增加 0. 8%,且每年还有数以千万计的

新增和再就业的劳动者。 劳动力转移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失业者、低技能者、贫困

人群等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技能培训[15] 。
   

3. 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
   

科学技术的“裂变效应”将导致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知识的增长和扩展几乎呈指数级增长。
接受过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进入社会的成员已接近 10 亿人,是现有学校在校学生的 3 倍。 “十三五”
末期,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已达到 54%以上,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3. 7 年,但是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10. 7 年[16]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目前我国终身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平衡,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

学校教育,而校外教育资源不足。 终身教育涵盖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老年

教育等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封闭的教育体系已经无法应对“知识爆炸”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

化需求,终身教育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需要整合[17] 。 我国自 2012 年起成立的开放大学和社区

教育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需矛盾,但是在开放的层次、范围和水平上仍需扩大,尤其是技能培训和

非学历教育等非正式学习、非正规学习方面。 另外,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新月异,促进了慕

课、在线学习等学习方式变革,这些都需要在法律上明确资源建设规范和质量监管要求,迎接新的挑战。
(二)国家层面法律缺位带来的问题

   

我国终身教育的推进过程体现了政府作为推进主体、积极引导的特点。 改革开放之后,应经济发展

和教育改革的需要,电大、夜大、函授教育等大力发展起来。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将

终身教育纳入国家政策文本,自 2002 年起,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提出要建设终身教

育 / 终身学习体系,2010 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把构建完备的

终身教育体系的目标提升到了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的高度,为各级政府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融入终身教

育理念提供了政策依据[18] 。 教育部早在 2002 年就开始研究并起草《终身教育法》,但立法进程仍然停

留在理论探索和讨论阶段[6] 。 本研究梳理了与终身教育相关的重要国家政策的发展脉络(见表 1)。

表 1　 国家终身教育政策的发展脉络

时间 文件名 文件出处 相关内容

1993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应面向社会需要;中等和中等

以下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1998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教育部
终身教育将是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逐
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200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党的十六

大报告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

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00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而奋斗

党的十七

大报告

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远程教育

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

20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
教育部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

社会的目标;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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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文件名 文件出处 相关内容

2012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

奋斗

党的十八

大报告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

习型社会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次

修正案

十二届人大十

八次会议通过

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健全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不

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党的十九

大报告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

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2017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
形成更加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

系;学习型社会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9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35 年主要发展目标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现代教育体系

202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通过

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

型社会;畅通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转换渠

道;健全终身技能培训制度,持续大规模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

　 　 国家层面政策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级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的政策文本缺乏协调与统一,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体系。 目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主要针对学校教育,并不能完全涵盖一个公民从出

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比如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工作之后的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老年教育等。 这

些教育形式之间内容交叉重叠,关系没有理清,存在“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和“网络教育”等概念混用、关系不明等问题,这直接导致政策导向的模糊和交叉混用,对
实践的开展也缺乏应有的指导作用。 除了各种正式、非正式学习以外,还有各种非正规学习形式,如
场馆学习,也需要兼顾。 所以,需要国家层面的立法来规范与引领,从公民学习的时间线索、学习的环

境和学习的形式等不同维度理清各种教育形式及法律法规的关系。
   

二是在政策文本中个别内容存在着矛盾和冲突[19] 。 如“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两个词互用或

交替使用,“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并列相提,实际上是将国民教育体系等同于学校教育

体系,且与终身教育体系对立起来,窄化了终身教育的内涵[20] ,这是终身教育立法的又一难点。 按照

法学原理,教育法规是按照一定的原则组成的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协调发展的

整体[21] 。 终身教育体系应是由各种教育形式组成的种类齐全、协调发展的结构,融通各级各类教育

的立交桥。
(三)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层面法律长期缺位的背景下,大陆地区福建、上海、太原、河北、宁波五省市出台了地方性

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也对终身教育进行立法,还有一些省市如苏州市、广州市等也

在积极推动终身教育立法工作。 本研究重点分析已经正式颁布的 5 部地方终身教育条例,它们都比

较重视成人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农村劳动力培训等,立法目的较为一致,都是为了满足公民终身

学习需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但在立法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缺点(见表 2)。
表 2　 5 部地方终身教育条例

年份 省 / 市 优点 缺点

2005 福建省 首个地方条例,地方财政安排经费投入
局限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学者和民间组织

推动为主,政府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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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省 / 市 优点 缺点

2011 上海市

政府主导,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提供经费支

持,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关注失业者、

农民、老年人、残疾人等,专职教师应有教师

资格证

局限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普通高等教育课

程学分单向转换为电大、业大学分

2012 太原市
比较全面、清晰,经费投入有量化标准,重视

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局限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学分成果认证和

转换无具体办法

2014 河北省
法律性强,条例清晰,关注残疾人、老年人等

弱势群体及青少年校外教育,规定经费投入
学分积累、转换与认证制度不具体

2015 宁波市 规定经费投入,重视专职教师发展 局限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学分制度不明确

　 　 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认识上存在片面化和误解。 5 部条例都将终身教育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国民教育体系”以

外的终身教育活动[22] ,而且将终身教育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并列提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终身教

育简单等同于非学历教育、非正式学习,将终身教育立法定位于仅针对老年教育、职工培训、青少年校

外教育、残疾人培训等形式,容易引起公众对终身教育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误解。
   

二是在实施上可操作性低。 首先,5 部地方法都叫作“促进条例”,内容多为宣示性条款,欠缺实

践上的意义,强制性和保障性较弱,且绝大多数的条款有政策性文件的翻版之嫌,带有较强的宣言色

彩。 其次,5 部条例都简单提及政府经费投入,但具体比例和数额并未说明,只有太原市的条例明确

人民政府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 2 元、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点五的标准

执行。 再次,5 部条例都提出要建立学分银行制度,但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运作机制[23] ,学分认证与

转换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具体的措施。 只有上海市条例提出成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相互转换和普

通高等教育课程学分向电大、业大的学分转换,转换仍局限在一定范围,不能互通有无。 这些都凸显

了地方终身教育立法昭示性强、可操作性低的弊端。
   

三是在特色上地方性特点不足。 国家层面立法的缺位而导致不能科学规范地引导地方立法,5
部地方条例在内容上高度一致,一些条款出现雷同现象[24] ,缺乏对本土问题的关注,创新性和地方特

色不足。 如沿海城市条例中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学习[25]的条款只用一句话简单提出原则性口号,而
没有如何落实的具体举措,责任主体没有明确、执行条款和监督条款仍然缺失。

二、政策源流:共同体的积极助推
   

专业人员组成的共同体通过各种途径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这个过程类似于生物的自然选择过

程,一些建议在政策“原汤”中“漂浮”起来,经过重组、变异等自然选择的过程,只有那些可操作性强

的意见和建议才逐渐“漂出”并有可能成为政策建议[26] ,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软化” [7]110。

(一)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言献策,积极提出立法提案
   

终身教育自 1993 年正式纳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后,党的十六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

告都明确提出要建立终身教育 / 终身学习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广泛呼吁,并在“两会”期

间提交终身教育方面的立法提案,自 1998 年后多次被写入全国人大审议报告[25] 。 全国人大代表严

继昌、马玉霞、陈佐东等献言献策,积极推进终身教育专项立法工作;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和刘昌谋多

次在“两会”期间提出要构建全民终身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27] ,尤其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网络教学资源

不均衡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服务于全民终身教育的教育资源体系。 一些政府官员也非常重视终身教

育,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郝克明、周满生等积极推进终身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这些政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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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专业人员所达成的终身教育立法建议增加了其被提升为决策议程的可能性。
(二)专家学者加强基础研究,助推立法方案的形成
   

来自教育技术、成人教育、教育法学、教育政策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强基础

研究,助推终身教育立法方案的形成[28] 。 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的推动,第一个阶段是积极引入国外

终身教育政策的推进经验与优点,如吴雪萍、欧阳忠明、高志敏等分析了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终身

教育立法经验,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二是吴遵民、张伟远、吴南中、兰岚、朱敏、杨晨等研究者致力于

分析我国终身教育本土化立法、提出立法建议、构建资历框架、学习成果认证与转化,甚至拟出立法的

具体条款[29] 。 研究成果促进了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公众,也推动终身教育立法方案的形成。 但是,
研究人员主要来自教育学相关领域,来自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较少,且学科交叉不

足,在以后研究中需要加强跨学科合作,使立法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三)已有法规政策与地方立法探索被重组为立法建议
   

政策的提出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除了吸纳一些全新的思想,还常常将一些熟悉的元素重新组合成

一个新的结构或政策建议。 终身教育相关立法的正式颁布,如 2018 年《学前教育法》被纳入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立法项目,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下简称《家庭教

育法》)的颁布,为终身教育立法带来了新的视角。 成人教育改为继续教育后,很多关于“继续教育”
“职业教育”“社区教育” “老年教育” “学习型城市”立法的呼吁和提案也增加了终身教育立法的砝

码。 另外,针对新冠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有研究者提议颁布“网络教育法” “在线教育法”
等。 这些法规政策中具有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并符合未来约束条件预期的成熟要素“漂进”政

策“原汤”,被重组为立法建议,形成政策外溢效应,催生终身教育政策流形成立法方案。

三、政治源流:党和人民高水平教育追求的支持
   

政治源流由时代发展趋势、国民情绪、政府改革意志、利益集团博弈等因素构成,通过彼此间的相

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建立共识。 在我国,党对教育公平和学习型社会发展理念的追求和公众强烈的高

水平教育诉求,构成了终身教育政治源流的主要成分。
(一)党对教育公平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的追求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要建立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共

性和正义的价值基础上[30] 。 学习型社会的理念自提出以来[31] ,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高度重视人民学习的权利和教育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在 2015 年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致信中强调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
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32] ;在 2020 年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 时任总理李克强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 《教育

法》(2015 修订)提出要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十四五”规划》首度提出发挥在线

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发展终身教育的战略部署加速了

终身教育立法的进程。
(二)公众强烈的高水平教育诉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和教育供给不

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33] ,公众强烈的高水平教育需求是终身教育发展迅速的重要推动因素。 随着

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终身学习的需求日益增加,《人民日报》 [34] 、《光明日

报》 [35]等都对终身学习进行了多次报道。
·89·

重庆高教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在线投稿: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和老年人精神文明发展的需求增加,国家越来越重视老年教育和老

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构建,计划到 2022 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有 1 所老年大学[36] 。 我国农

民工总量大、流动性高,呈现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转移的特点,但农民工技能缺失导致再就业

和跨行业就业能力弱,“用工荒”和“就业难”交替出现。 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流动和提升劳动力再生

产的重要途径,可以帮助农民工完成身份转换、提高收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37] 。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

和城镇低技能者、失业者等急需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和非正式学习。 劳动年龄人口是国民素质和人

力资源开发水平的综合指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大,16 ~ 59 岁人口达 9 亿人左右,且平均受教育

年限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成为提高存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主要牵动力,成为

《“十四五”规划》目标的重要部分。

四、三源流耦合,政策之窗开启路径
   

政策中的三源流既相互独立又时有汇合,分离的“溪流”在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在关键时刻汇合

在一起,促进政策之窗的打开。 当一扇政策之窗敞开的时候,政策建议的倡导者要抓住机会,促使终

身教育立法提上议程。
(一)三源流耦合的政策演进轨迹
   

三源流并非完全独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推动终身教育,教育部 1
次明确起草《终身教育法》,3 次明确起草《终身学习法》,终身教育政策逐渐明朗,历经了 3 个阶段的

变迁(如图 1) ①。

图 1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终身教育政策变迁逻辑图

    

第一次政策变迁开启“问题之窗”,三源流的出现顺序为“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
改革开放后,全面推动经济、社会、教育的复兴与改革,加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计算机的普

及,急需大量人才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迫使政府开始注重成人教育,同时政策共同

体也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 1993 年“终身教育”被正式纳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上升为国

家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与战略决策,1995 年的《教育法》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由此,针
对现实需求的问题源流引起了政治源流的变化,进一步推动终身教育政策议程的确立,实现三源流汇

集。 这一阶段的政策原则性比较强,主要为概念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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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中虚线表示问题源流的演化。



   

第二次政策变迁开启“政治之窗”,三源流的出现顺序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 第

一阶段的相关政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成人教育大力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人教育发展为继续教育,加上对国际经验的引入与借鉴,政治源流中党的十六

大报告和党的十七大报告都将终身教育纳入决策议程,颁布了针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继
续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政策,提出要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第三阶段政策变迁开启“政策之窗”,三源流的出现顺序为“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
中国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追

求使问题源流再一次凸显,而政治源流中党和国家对于教育文化等高质量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

重视及教育理念的转变,促使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将终身教育纳入其中,尤其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终身教育的重视和多次讲话推动了政治源流的形成。 随着国际经验逐步本土化,国家推进

开放大学、学分银行建设,而且将比较薄弱的学前教育纳入立法计划,正式出台《家庭教育法》,对社区教

育和老年教育也高度重视,从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转向注重公民的学习权,促进了政策之窗的开启。
   

从三阶段三源流的发展来看,问题源流具有先导性。 问题源流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

经济发展不断出现的矛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每次三源流汇合都是问题源流最先出现,而后引发政治

源流和政策源流的相互作用。 在这 3 次变迁中,政治源流占主导,体现了政府主导作用和强有力的推

动作用及建设终身教育的决心,这是我国终身教育政策演化的显著特点;政策源流体现了民众积极响

应、对终身教育的不断追求和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以及政策共同体中各方力量的推动。 3 次政策源

流的变迁体现出终身教育多方面的转向,从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转向注重人的学习权,回归学习的

本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以成人教育为主转向全纳教育;从存在学前教育与老年教育等薄

弱点转到各种教育形式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终身教育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国家层面的专项

立法仍需继续努力。
(二)政策之窗开启路径
   

政策建议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经过较长时间的“软化”,加上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三源流

汇合,政策之窗开启,增加了终身教育立法被提上决策议程的可能性。 终身教育是一种理念,又是实

践性非常强的一个领域。 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在宏观层面,需要妥善处理终身教育分部门管理出现

的交叉和混乱,理顺各级教育立法之间的关系,建立国家层面完善的终身教育立法体系;在中观层面,
需要建立全局性的国家资历制度,规制实践的有序发展;在微观层面,需要推动行之有效的具体法律

法规的落地实施,通过企业家的推动、政策的外溢、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运行等方面来促进国家层面

政策的制定。
   

1. 宏观设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理顺各级教育法之间的关系
   

我国终身教育已取得了显著成果,终身教育立法一直未颁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现行《教育法》
的关系没有理顺,“两个体制”的提法造成一定误解,不同的教育形式之间存在较大的交叉和重叠,管
理协调难。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立法体系。

   

一是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建议成立专门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或跨部门管理的机构。 目前,我国的

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等分属于教育部、人社部、行业协会等不同的部门,易出现管理真

空、协调难等问题,需要创新管理体制,统筹管理。 可以借鉴日本成立专门的终身学习局,克服由于体

制分割和机构之间利益造成的壁垒[38] ,自上而下为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以系统思维理顺《宪法》《教育法》和终身教育法及各种形式的教育法之间的位阶。 《宪法》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公民的学习权,凸显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体现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立法原则。 《宪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多次修订,建议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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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订中增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条款,为终身教育法的制定和现有法律体系思

想的统一提供最有效的法源依据和支持。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十四五”规划》已不再提“两

个体制”,代之以“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表述,兼顾经济价值取向的需求和公民的学习权

利,党和国家的这些纲领性文件为终身教育立法提供了根本依据和重要法源。 《教育法》是终身教育

法的直接法源,终身教育法应是《教育法》的下位法。 由于现行《教育法》主要针对学校教育,终身教

育法当更侧重于实现不同教育子系统之间的衔接和整合,因此有学者主张彻底改造我国的现代教育

体系和教育法律体系[39] 。 《教育法》(2015 修订)在立法内容中增加了学前教育和继续教育的相关规

定,延伸了现有学制教育[40] 。 本研究认为,在法理学上,终身教育立法应在《教育法》这个教育母法下

进行,其制定应严格遵循《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在部分内容上可以对《教育法》中没有直

接涉及或比较模糊的部分进行明晰、拓展和补充。
   

三是理顺终身教育法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法之间的位阶关系。 终身教育法与教育领域的义务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及其他相关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在法律谱系中属于

同位法,具有相同的法律位阶[19] 。 但考虑到终身教育在内容上包含了各个教育阶段和各种形式的教

育,终身教育法的内容不必重复现有法律中的表述,应更侧重于规范“终身教育”发展的教育资源的

整合与优化配置,致力于国家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公民学习权利的保障。 这样的立法思路符合同

位法在“各自范围内施行”的原则。 对于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冲突,可以按照“特别法”优于“一

般法”的原则,优先执行终身教育法。 管华提出,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亟待补齐的缺项至少有《教育考

试法》和《终身学习法》,教育法典编纂和单行教育立法可以同步进行[41] ,形成一个相互协调、完整统

一、纵横交错的法律系统。
   

2. 中观实践层面:建立国家资历框架,规制实践的有序发展
   

终身教育在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十四五”规划》提出要

“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和学习成果认证制

度”。 因此,需要从法律的层面规制终身教育实践的有序发展。
   

《教育法》(2015 修订)提出要“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资历

框架是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和培训之间贯通所需要的资历等级划分和资历等级标准[42] 。 终身教育的

立法需要破除各种教育形式之间的壁垒,进一步畅通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人才成长通道。 目前我国

已陆续出台资历框架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已建设有国家开放大学资历框架、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
重庆资历框架、香港资历框架等,下一步还需要整合地方资历框架,建立等级和标准统一的国家资历

框架,实现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 积极推行资历框架试点,以试点积累经验,带动国家层面的

资历框架建设。 例如,我国正在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启动的“1+X”证书制度试点新举措,把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衔接起来。 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银行的建设,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来

保障国家资历框架制度的落地运行。
   

以法律法规来规范终身教育实践。 台湾省于 2002 年出台了“终身学习法”,共计 23 条,其中,直
接对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占全部条款的 70%,内容涉及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实施职责、组
织体制、政策制度(建立回流教育制度、设立终身学习基金会、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制度、推动员工带薪

学习制度等) [43] ,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创新性。 在经费来源方面,可以采用“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方

式[44] ,明确规定投入经费的金额,保障终身教育良性运转。 另外,充分观照现实需求,以法律、法规与

政策等规范早教、K12 辅导、职业资格培训、技能培训等各种线上线下教育形式,制定行业标准,加强

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确定违规处罚的法律条文等,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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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观立法层面:政策企业家、相关政策外溢与地方立法推动
   

在政策建立的过程中,如果问题、政策和政治三者结合,终身教育立法被提上决策议程的概率就

会大大增加,相邻领域的成功也会增加它成功的概率。
   

一是政策企业家的积极推动。 尽管政策之窗数量稀少,但是公共政策的重大变革常常是由于这

些机会的出现而被提上议程。 政策之窗之所以敞开,常常是由于一些新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官员及其

周围人们的关注。 例如,《学前教育法》在推进过程中,充分利用问题源流中的“入园难” “虐童事件”
等焦点事件,出现了“问题之窗”。 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终身教育的重视打开了“政治之窗”,如
《“十四五”规划》等文件。 政策企业家如一些政府官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大代表、学者等,愿意投

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声誉和金钱等,促使各种“溪流”在关键的时刻汇合在一起,积极推动终身教育

立法进入议程。 政策企业家充分利用一切时机,加速政策之窗的开启,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专题座

谈会以及一些偶然的机会,使原先分离的“溪流”相结合。 例如经常开展终身教育相关研讨会,确保

教育领域专业人员发声的渠道畅通,借助《家庭教育法》等的出台和地方终身教育的实践,大力宣传,
在社会形成终身教育的理念。 终身教育立法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软化”活动,问题流作为触发机制,
各种立法建议经过变异、重组等不断“漂进漂出”,渐进地发育成熟。 提前拟定好可行的政策建议可

以提高它被提上决策议程的机会。 除全国“两会”提案外,教育部也高度重视终身教育立法工作,多
次明确起草《终身教育法》 / 《终身学习法》。 地方立法条款也为国家层面的立法提供了参考,有研究

者拟出终身教育立法草案[45]和地方立法框架与具体建议[46] 。
   

三是充分利用相关政策的外溢效应。 外溢是在政府议程上某一项目的出现会影响其相邻项目在

议程上的地位的过程。 出现一扇有利的政策之窗,常常可以为另一个相同主题的敞开增加可能性。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提出要“探索增加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法规案的会次安排”,
并将涵盖教育领域的法律置于社会领域立法的首位[47] 。 《学前教育法》继 2018 年被纳入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中的一类立法项目,现已拟出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要制定

《学前教育法》 [48] 。 2021 年颁布的《家庭教育法》和 2022 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破解了我国在资

历框架、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建设中长期遇到的关键问题,国家对终身教育相关的立法进程越来

越快。 另外,近几年国家大力推动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也推动了终身教育立法

的进程。 相关领域立法的制定和政策法规的出台,为终身教育立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终身教育立法的进程。
   

三是以地方立法推动国家立法。 政策的制定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终身教育立法可

以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 一方面政府进行整体规划,自上而下推进;另一方面先由地方政府针对实践

问题或民众需求制定地方立法,再经过推广、提炼和总结,形成国家层面的立法。 目前已有五省市颁

布了终身教育的地方立法,还有一些城市如北京市、广州市、杭州市等已明确提出要颁发地方立法。
要鼓励更多省市颁布地方立法,突出地方特色。 如上海市针对失业人员、进城就业农村劳动者、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进行培训;河北省针对青少年开展校外教育活动。 五省市都提到了经费保障措施,尤其

是太原市给出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企业应当提供的具体经费标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保障了终身

教育的经费来源和使用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企业的参与。 福建省、宁波市等都提出要设立终

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促进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和推动本行政区域内终身教育工作,这也为国

家层面的统筹管理提供了借鉴思路。 另外,可设定终身教育活动日或终身学习活动周,宣传、表彰和

开展终身教育相关活动。 多省市都提出要逐步建立终身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

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在地方经验的基础上统一标准,建立国家资历框架。 在专职教师的职称评审等

方面的条款也为国家层面保障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建议建立地方试点,由地方试点进行终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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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和推广,推进区域协同立法,形成领头羊效应,以地区的成功经验为全国推动终身教育立法提供

经验和可行路径。 近年来上海市的成功经验对终身教育立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加快地方性的终身教育

发展进程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相应立法程序的启动,这是一条有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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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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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felo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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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
 

of
 

lifelong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known.
 

Perfecting
 

the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and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 Fourteenth
 

Five
 

Year
 

Plan”.
 

A
 

national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is
 

urgently
 

requir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rain-
ing

 

and
 

protect
 

citizens’
 

learning
 

rights.
 

The
 

theory
 

of
 

multiple
 

streams
 

provide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analyzing
 

policy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which
 

is
 

suitable
 

for
 

analyzing
 

the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in
 

China.
 

The
 

theory
 

of
 

multiple
 

steam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of
 

China.
 

The
 

problem
 

stream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the
 

shortag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s,
 

the
 

absence
 

of
 

the
 

national
 

lifelong
 

education
 

law,
 

and
 

th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and
 

strong
 

manifestation
 

of
 

local
 

legislation.
 

In
 

the
 

policy
 

stream,
 

the
 

pro-
posal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and
 

members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e
 

research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existing
 

laws
 

and
 

local
 

legislation
 

actively
 

promot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political
 

strea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rsuit
 

of
 

education
 

equity
 

and
 

a
 

learning
 

society
 

and
 

the
 

public’s
 

strong
 

learning
 

needs
 

provide
 

good
 

support
 

for
 

the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The
 

three
 

streams
 

have
 

couple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policy
 

entrepreneurs
 

with
 

three
 

stages.
 

It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blem
 

stream
 

starting
 

first,
 

political
 

stream
 

leading,
 

and
 

policy
 

stream
 

advancing.
 

To
 

open
 

the
 

window
 

of
 

lifelong
 

education
 

policy,
 

the
 

effort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at
 

the
 

macro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clarify
 

the
 

rank
 

relationship
 

among
 

education
 

laws
 

at
 

all
 

levels;
 

at
 

the
 

meso
 

level,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to
 

ensure
 

the
 

normative
 

opera-
tion

 

of
 

the
 

practice
 

of
 

lifelong
 

educ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national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is
 

promo-
ted

 

by
 

policy
 

entrepreneurs,
 

the
 

spillover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local
 

legislation.
Key

 

words:lifelong
 

education;
 

lifelo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the
 

theory
 

of
 

multiple
 

streams;
 

policy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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